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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6月13日

（2022）浙0304民初1480号
温州市卓佳鞋业有限公司：原告谢平与被告温州

市卓佳鞋业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
1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温州市卓佳
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谢平1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0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谢平垫付），均由被告温州
市卓佳鞋业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503号

谢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百汇快运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谢辉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04民初7503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9441号

周云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周云贵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9441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5033号

张波：本院受理原告汪信萍与被告张波合同纠纷
一案，现定于2022年8月29日9：00在本院第二十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142号

戚怡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新天诺皮革有限
公司与被告戚怡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9449.36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以89449.3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2.本案诉讼

费、诉前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18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10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破19号

根据债权人海宁恒丰布艺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本院于2022年5月21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海宁圣嘉奴
皮革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6月5日
指定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为海宁圣嘉奴皮革服饰有限
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海宁圣
嘉奴皮革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7月15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
桐乡市梧桐街道景雅路765号金凤凰大厦11楼；联系
电话:13600558350；联系人：王律师)申报债权，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宁圣嘉奴皮草服饰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权证照、财务账册、凭证和
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相关资料和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7月22日下午15:00在本院第
21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和
线下同时进行，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
式，线上和线下参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
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847号

陈金宝：本院受理的原告苏文勤与被告陈金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借款
本金3万元，并以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3日起至
实际付款日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暂计算
至2021年11月5日为179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832号

沈茂荣：本院受理的原告邹小芬与被告沈茂荣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由被告支付原告房

屋租金36500元；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8日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692号

颜明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双林三济桥服装整
理加工厂与被告颜明明的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
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颜明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湖州双林三济桥服装整理加工
厂加工款4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
费1560元，由被告颜明明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849号

邱文佳：本院受理的原告苏王星与被告邱文佳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不当
得利2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上述款项利息（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自2021年12月26日起算至款清日止）；3.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2500元；4.
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7日9时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804号
谈平锋：本院受理的原告钱洪泉与被告谈平锋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谈平锋
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32000元，利息640元及律师代
理费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8月17日0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六法庭（执行听证室）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825号

陈建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悦新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陈建华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立即归还欠款29783元(自起诉之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
率即LPR的1.5倍计算,自2021年1月1日计算至欠款
还清日止);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8月19日09
时00分在双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393号

陈金生:本院在审理原告金继有与被告陈金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4393
号民事裁定书。主文如下:准许原告金继有撤诉。案件受
理费353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负担。自发出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760号

金华市念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宏亮与被告金华市念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判令：被告金华市念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宏亮15000元。案件受理费
1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825元，由被告金华
市念家暖通设备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754号

鲁宇田、黄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射雕车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与被告鲁宇田、黄小华与破产有关的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原告的起诉请求：
1、判令被告鲁宇田立即向原告浙江射雕车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缴纳出资99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1年11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
黄小华立即向原告浙江射雕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缴纳
出资1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11月
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7月
29日9时整，开庭地点在本院第5审判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相关应诉材料请前往法院513
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72号

叶必建：本院受理原告于快、于茹与被告叶必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借款1446000元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
民初872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
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732号

于凤仙、楼伟祥：本院受理原告于锡康诉被告于凤
仙、楼伟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2022）浙0726民初1732号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2年8月1日0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398号

潘文正：本院受理原告潘爱珍、阮春兰与被告潘文
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2年8月1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由审
判员应秀萍独任审判，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通讯员 张怡炜

本报讯 近日，随着嘉善县公安局姚庄派出所辅警队队长、

2021年度“最美浙警”获得者赵春的荣誉上墙，姚庄派出所“辅

警荣誉馆”内已累计记录2000年以来该所辅警取得的70余项

荣誉。

这里，是姚庄派出所152名辅警工作之余的第二个“家”，是

嘉善县公安局“三能”示范基地阵地集群之一，是专属于辅警学习

培训、休闲交流的活动场所。更重要的是，这里展示了辅警队伍

的建设历程、大事记及所获奖项荣誉，在充分展现新时代辅警风

采的同时，让所里的辅警多了一份归属感和荣誉感。

“前不久，我就是在这里入职宣誓的，当时的我对辅警这

份职业认识还不深，但满墙的荣誉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就

暗暗下定决心，要努力追赶他们。”4月入职的辅警赵可尔如

是说。

而在天凝派出所“辅警之家”，设置有生活区、休闲区、服

务区等区域，形成了一个专属于辅警的舒适、实用、便捷的综

合体。

这里还处处洋溢着“家”的元素，无论是温馨的设计，还是上

墙的“全家福”，都体现了该所对辅警的关爱。近一年来，该所89

名辅警无一人离职。

据悉，嘉善县公安局在全市率先建成“辅警荣誉馆”和“辅警

之家”。近年来，该局坚持像管理民警一样管理辅警、像关爱民警

一样关爱辅警，出台制度规定，增进队伍凝聚力。

工作上，该局建立辅警层级评定、评先评优、立功受奖机制，

培树先进典型和业务标兵，涌现出省“金蓝领”杨华超、“出入境最

美小姐姐”董微婷、“全网心疼的一摔”陈永康、“暖心护学”王秋华

等一批优秀典型，辅警队伍形象明显提升。

待遇上，该局明确辅警身份定位、权利义务、薪酬标准，上

调基础工资、增设层级工资、发放人才津贴，落实辅警“五险一

金”，健全完善辅警体检、年休假、疗休养等制度，将辅警纳入县

公安局工会会员、警体协会会员，通过待遇保障激发辅警队伍内

生动力。

生活上，该局建立健全走访、帮扶、谈心、慰问工作机制，使辅

警在尊重中、关怀中感受组织温暖。做实“警心工程”向辅警延

伸，全体辅警与民警同等享受十余项惠警政策。通过打好“得警

心、暖警心、稳警心”的“组合拳”，凝聚警心、激发活力、提振士气，

激发“第二警队”潜力，锻造高素质“善警”辅警铁军。

坐汽车后排
“流动”打鸟
检察机关“双责同追”

通讯员 郭晓 祝昭霞

本报讯“我只是闲着没事干，随手打

了一只鸟玩玩，没想到要被判刑。”面对检

察官，江某某懊悔不已。

近日，由常山县检察院提起的江某某

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在常山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江某某因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

缓刑8个月，并承担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

源损失的民事侵权责任。

2021年10月，江某某在朋友家玩时

看到一把气枪，便借枪回家调试。11月4

日下午，江某某带着调试好的气枪出发。

他让一个朋友开车，自己则坐在汽车后

排，时不时从车窗缝里伸出气枪打鸟，打

几枪就换个地方，最后在金川街道胡家淤

村中淤路段猎得鸟儿1只。江某某把猎获

物捡到车上不久，就被民警抓获。

经鉴定，江某某非法捕猎的鸟类为珠

颈斑鸠，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所

用枪支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制式枪

支，且具有致伤力。

由于江某某在禁猎区禁猎期用气枪

非法猎捕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破坏

了野生动物资源，检察机关同时对江某某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事、民事

责任“双责同追”。

江某某有多次犯罪前科，但考虑本次

犯罪情节较轻，真诚悔罪又自愿认罪认

罚，村干部和家人也愿意协助监管，检察

机关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综合考量后

提出了对江某某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最

终被法院采纳。

“我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参与保护野生

动物……”江某某在法庭上幡然悔悟，并

当庭宣读承诺书。

护好钱袋子

近日，德清县法院的青年法官来到法治文

化公园，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普法宣传，向中老年群众讲解养老诈骗常见

情形及防范要点，并听取民众意见、收集相关

线索。 通讯员 俞晓勤 白羽

让辅警有“家”的归属感


